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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自信的马克思思想渊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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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暨南大学 社会科学部，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３２）

摘要：党的十八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，其中，理论自信是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。马克思的实践观是理论自信的存在基础，唯物史观是理论自信的科学逻辑，“人

的全面发展”是理论自信的价值旨向。从理论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，对于坚定理论

自信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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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，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，其中，

理论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性、科

学性和价值性的自觉认知、充分认同和坚定信念。

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

论体系有其深厚的马克思思想基础，我们不能忽

视这种基础。因此，从理论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思想渊源，对于我们坚定

理论自信 并 化 为 一 种 自 觉 的 行 动 有 着 重 要 的 意

义。

一、理论自信的存在基础：实践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和社

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活动的自觉表达，而对理

论的理解与自信，首先基于对实践的澄明，因为实

践活动是全部理论得以理解的基石。实践对于理

论的基础作用，可从马克思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

纲》中的论断窥视一斑，他说：“全部社会生活在本

质上是实践的。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

东西，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

中得 到 合 理 的 解 决。”［１］５６那 么，什 么 是 实 践 呢？

按照马克思的理解，实践并非西方哲学传统中的

“理论范围以内 的 实 践”［２］３３９，而 是 现 实 的 人 的 一

切感性活动。

关于“实践”这一概念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

出现，亚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中提出了

“实践智慧”的概念，主指人们政治、伦理道德方面

的行为。亚氏之后，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其批

判哲学中区分理性类型时，又提出了“理论理性”

和“实践理性”的概念，后者主要关涉人类道德上

的自由。到了后来，费希特为了消解康德哲学理

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矛盾，提出了以自我为

基点的行动哲学，但行动或实践被界定为一种自

我建立自我、自我建立非我及其实现自我与非我

统一的意志活动。青年黑格尔派如赫斯继承了费

希特行动哲学的意蕴，布·鲍威尔也声称“理论是

最有力的实践”［３］。费尔巴哈的著述中也有 讲 实

践，马克思说他“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

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”［１］５４，是“宁静”的

感性直观。总之，这些理论把实践或者理解为道

德领域中的行为（如亚氏），或者是能思维的意志

（如康德），或者是原则高度上的抽象批判活动（如
青年黑格 尔 派），一 如 马 克 思 所 言 的 仅 仅 发 生 在

“理论范围以内的实践”。

这种被封闭在“理论范围内”的“实践”，其特

征与西方形而上的哲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形

而上学理论的思辨性质使其远离现实生活，而游

离现实生活的理论视域使实践限定为仅在思想或

意志中发生的非对象性事件。很显然，这绝非马

克思所理解的实践。

马克思不是从理论而是从实践活动本身来理

解实践的，而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改写和提升是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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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所发起的哲学存在论革命同步进行的，因为如

不能击穿理性形而上学所编织的哲学思辨之网，
实践就无法获得切近现实生活的表达。

严格说来，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发轫于《１８４４
年经济学—哲学手稿》。在这部手稿中，马克思把

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哲学看作近代形而上学之完成

者，因而，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看作是对一切形

而上学的批判。在马克思看来，绝对精神作为“非
对象性的存 在 物 是 非 存 在 物”［４］１０６，因 为“非 对 象

性的存在物，是一种非现实的、非感性的、只是思

想 上 的 即 只 是 想 象 出 来 的 存 在 物，是 抽 象 的 东

西”［４］１０７。为颠覆 西 方 近 代 理 性 形 而 上 学 哲 学 传

统，马克思确立了新的哲学 存 在 论———感 性 对 象

性活动。为了揭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基本内容指

向，马克思说道：“当现实的、肉体的、站在坚实的

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

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、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

定为异己的对象时，设定并不是主体；它是对象性

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，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

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”［４］１０５。概言之，感性对象

性活动即 现 实 的 人 的 本 质 力 量 的 对 象 性 创 造 活

动。继而，这种思想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

获得格言式的表述：“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（包括

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）的主要缺点是：对对象、现

实、感性，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，
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，当作实践去

理解……”［１］５４。在 这 里，“感 性 活 动”或“对 象 性

活动”和“实践”这几个概念获得极为相似意义上

的表达。到了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时期，马克思已

经开始在确定的意义上使用“实践”这一概念了，
并且马克 思 在 批 判 无 视 社 会 实 践 的 费 尔 巴 哈 时

说：“这种活动、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、
这种生产，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，它哪

怕只中断一年，费尔巴哈就会看到，不仅在自然界

将发生巨大的变化，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

己的直观能力，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

有了。”［１］７７到了 后 期，马 克 思 进 一 步 深 化 对 实 践

的诠释，较看重实践的最基本形式———生产实践，
在 《１８５７年—５８年 经 济 学 手 稿》中，马 克 思 把 生

产实践看作“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”［５］６１６的根本方

式。在《资本论》中，马克思维持着这一基本观点，
认为生产实践是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

的基本途径。
总之，马克思所言的实践是解构传统“理论范

围内的实践”后的重构，是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的

切近表达，是与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感

性对象性活动，并集中体现为生产实践。由此我

们可以发现，实践从其根本上并非流俗所理解的

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东西，它具有生存本体论上

的意味。如果忽视了马克思实践观的这一哲学本

体论 深 蕴，那 么，就 无 法 真 正 把 握 实 践 的 真 正 内

涵，诚如学者所言：“只要人们仍然停留在近代哲

学所信奉的、单纯的、抽象认识论的维度内看待马

克思的实践观，这一实践观的实质和丰富内涵就

会处在被遮蔽的状态下。”［６］正是实践有着这样新

的丰富内涵，马克思赋予其基础性的地位。国内

有学者把实践这一基础性表述为“前概念的、前逻

辑的和前反思的”［７］。这并不是说要彻底否 定 实

践的认识论功能，而是强调了认识论得以可能的

本体论根基。正是这种基础性地位，使实践获得

相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及其思维真理性的重要性，
这如同马克思所言的“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

的神秘东西，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

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”［１］５６和“人的思维是否

具有客观的真理性，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，而是

一个实践的问题。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

的真理性，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，自己思维

的此岸性”［１］５８，从而打破了理性形而上学理论观

从思维内部 寻 找 真 理 标 准 的 局 限 性，找 到 了“实

践”这个唯一可以最终判明真理和谬误的客观标

准。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马克思关

于实践的全新内涵，其形成过程也是以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石的。因而，实践是我们理论

自信的存在基础。

二、理论自信的科学逻辑：
唯物史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

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。基于中国实际的历

史性变化，理论具有阶段性特征，具体表现为邓小

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。显

而易见，社会的具体、现实的历史性构成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的实质。仔细考察，我们

会发现，具体、现实的历史性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

本质内涵。
依据主流马克思主义者的诠释，唯物 史 观 是

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运用和推广，是马

克思中后期思想建制的基础。笔者认为，后半句

的理解是肯定的，因为马克思在《〈政治经济学批

判〉序言》中 曾 明 确 表 示，唯 物 史 观 是“我 所 得 到

的、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

５３



武汉科技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

的结果”［８］３２。这 说 明 马 克 思 非 常 看 重 自 己 在 社

会历史领域所做出的发现，并“一经取得就用于指

导”他的研究工作；但前半句却是令人质疑的，或

者说，把辩证唯物主义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

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揉和）视作通往历史唯物主义

的路径的理解，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曲解，因为

费尔巴哈“抽象的、与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相分离的

唯物主义，决不会因为辩证法思想的融入而消解

自己的抽象性”［９］。进一步说，以抽象的物质为载

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“推广”并不能得出马克思意

义上的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，它是以“无视”马克

思唯物史观的本质内涵———具体、现 实 的 历 史 性

为根本弊病的。反之，要想回到马克思唯物史观

的“原像”，就得明了马克思自己追问历史之谜的

现实路径。
事实上，马克思是通过对在现实政治 斗 争 中

所遭遇到的物质利益的思索和对法的关系的根源

的追溯，才开挖出社会历史“具体、现实的历史性”
这一本质内涵，从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。

依据马克思在《〈政治经济学批判〉序言》的回

忆，物质利益的难事是他从书房走向社会舞台后

的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一个巨大困惑，以至于

使他陷入失语状态。对此的苦恼与疑问形成马克

思追问历史之谜的现实和逻辑起点。为了解决自

己的苦恼与疑问，马克思开始反思陷入失语困境

的原因。反 思 的 结 果 构 成 马 克 思 自 我 清 算 的 开

始，而自我清算又以“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

分析”［８］３２为 契 机。通 过 对 黑 格 尔 法 哲 学 的 批 判

性研究，马克思认为：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

一样，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，也不能从所谓人

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，相反，它们根源于物质

的 生 活 关 系。”［８］３２ 这 种“物 质 的 生 活 关 系 的 总

和”，概括为“市民社会”。如何寻找解剖市民社会

的密钥呢？马克思认为“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

寻求”［８］３２。
自然而然，《１８４４年经济学—哲学手稿》成为

马克思思想转析的关节点，他通过摘录和批判资

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著作，逐渐有了对现实市民社

会发展问题的清醒认识。马克思开始从人们的感

性对象性活动（实践）出发，来思考社会发展过程

中所存在的基本矛盾，并把这种矛盾归结为人和

自然之间、人 和 人 之 间 的 矛 盾［２］２９７。值 得 说 明 的

是，这个时期的马克思虽然看到了感性对象性活

动的重要性，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，
再加上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类本质仍抱有极高

的信任，所以，马克思此时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

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，与他后来所言的生产

力和生产关系概念还有一定的距离。换句话说，
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深入到历史之谜的最根本之

处。
不过，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则标志着马克

思在科学 解 答 历 史 之 谜 过 程 中 迈 出 了 坚 定 的 一

步。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：“世俗基础本

身应当在 自 身 中、从 它 的 矛 盾 中 去 理 解。”［１］５５就

是说，历史的谜底应该到历史本身及其矛盾中去

寻找。那 这 是 一 种 什 么 样 的 矛 盾 呢？ 马 克 思 在

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给出了科学的表达。
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历史之谜的科学逻

辑以物质生产实践为中心线索获得彻底的展开。
沿着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的思路，马克思用

生产力取代原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用交往

关系取代原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从而揭开了

社会历史发展本身的矛盾——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

或交往关系之间的矛盾。在文中，马克思用“可以

纯粹经验的 方 法”来 确 认 生 产 力 和 交 往 关 系，称

“人们为了能够‘创造历史’，必须能够生活”［１］７９，
但是为了生活，“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

些东西”［１］７９。在马克思看来，生产满足这些基本

物质生活需要的能力就是生产力；“而生产本身又

是以个 人 彼 此 之 间 的 交 往 为 前 提 的”［１］６８———这

种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关系，
马克思称之为“交往关系”或“交换关系”。那生产

力与交往关系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？马克思

认为，交往的形式是由生产力决定的，而交往关系

又制约着生产力。所有这些，都清晰地敞开了历

史发展的内在逻辑。所以，十分肯定地说，《德意

志意识形态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性著

作。但是，在“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‘历史’还没

有以一定的、具体的、历史的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涌

动的形式来出现”［１０］；也就是说，唯物史观的实质

或本质———具体、现 实 的 历 史 性———还 没 有 完 全

具化，而 这 一 工 作 在 马 克 思 从《哲 学 的 贫 困》到

《１８５７年—５８年经济学手稿》的劳作过程 中 被 完

成，在《〈政治经济学批判〉序言》中被系统地表述。
按照《〈政治经济学批判〉序言》，我们可以把

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质“具体、现实的历史性”归

结为以下几个要点：
第一，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，尤其是物

质生产性活动。实践是全部生活的本质，伴随着

实践概念的科学重构，唯物史观才获得系统科学

的表述。离开了实践这一现实的基点，具体、现实

的历史就无从开始，且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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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价值”［１］７４。
第二，历 时 性。历 史 不 是“僵 死 的 事 实 的 汇

集”，它是“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

活动的研 究”［１］７３－７４。过 程 体 现 了 自 然 的、连 续 的

历时性，其中的自然说明作为过程它不能游离在

历史时间之外，又因为历史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过

程，说明历史的历时性表达的是主体人的实践活

动的历史性展开。社会形态的自然更替，无疑是

历史历时性的“定在”或具体表现形式，依据生产

方式的不同，马克思把其分为亚细亚的、古代的、
封建的、现代的资本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五个

社会经济形态。也由此，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

是一个“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”［１１］。
第三，具有内在的科学逻辑。历 史 的 发 展 必

然有其内在的驱动力或逻辑，马克思认为，“人们

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、必然的、不
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，即同他们的物质生

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”［８］３２；并

进一步认为，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应该“从社会生

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”［８］３３。
那么，这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与生

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，就构成了历史历时性展

开过程中的内在逻辑。
很显然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 是 以

“具体、现实的历史性”为内在原则的。因而，唯物

史观是我们理论自信的科学逻辑。

三、理论自信的价值旨向：
“人的全面发展”

“以人为本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

主题。从邓小平理论，到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再
到科学发展观，我们会发现，“人本”是这些理论成

果中的核心理念。一定程度上说，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理论的“以人为本”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“人

的全面发展”学说的运用、继承、丰富和发展。
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，人的全面发 展 思 想

居于核心的地位，它是马克思毕生所求索的根本

价值目标。那么，在马克思看来，何谓“人的全面

发展”呢？为了深入地把握其内涵，笔者试图从对

“人”和“全面发展”这两个概念的分析着手。
“全面发展”是“人”的全面发展，离开了“人”

这一主体，无论什么样的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，或
者说是没有意义的。如何理解“人”呢？这个看似

简单的问题，却又是一个值得强调和澄清的问题。
因为很多时候，当人们追问“人是什么？人所是的

这个是什么？”时，往往会把“人”推向“形而上”，即

把“人”抽象为“一般人”或“人一般”，我们只需举

晚近以来黑格尔的“理性人”、费尔巴哈的“类人”
以及施蒂纳的“唯一者”就可以了。实际上，走向

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言的“人”是“现实的人”，其

现实性就在于他是有生命的人、处于社会关系中

的人和历史进程中的人。
与“从意 识 出 发，把 意 识 看 作 是 有 生 命 的 个

人”不同，马克思是从“现实的、有生命的个人本身

出发”［１］７３来 阐 释 其 人 学 观 点。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

认为，现 实 的 人 在 其 直 接 性 上 是 有 生 命 的 个 人，
“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

人的存在”［１］６７，“有 血 有 肉 的 个 人 是 我 们 的‘人’
的真正的 基 础，真 正 的 出 发 点”［１２］。但 人 之 为 人

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物学或人类学的事实之上，
其本质的意义在于，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。

马克思认为，有生命的个人必然是有 需 要 的

人，而“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，以及他们

求得满足的方式，把他们联系起来（两性关系、交

换、分工），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”［２］５１４即

社会关系。无论在任何时候，现实的人都逃离不

了这种关系。所以，有生命的个人也必须是一定

社会关系中的个人，因为“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

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……，只有在社会中，
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基础，才是人的现

实的生 活 要 素”［４］８３。进 一 步 说，只 有 在 社 会 中，
人才称其为真正的人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马

克思说“人的本质……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

会关系 的 总 和”［１］６０。不 仅 如 此，有 生 命 人 不 是

“前定”的完成物，而是“未竟”的历史进程中的个

人。
马克思曾经批判“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

结为人的本质……，撇开历史的进程，……并假定

有 一 种 抽 象 的———孤 立 的———人 的 个 体”［１］６０。
恩格斯在《费尔巴哈论》中强调：“要从费尔巴哈的

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、活生生的人，就必须把这些

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。”［１３］也就是说，
个人也一定是在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、不

断创造、不断超越的个人。
因此，“人的全面发展”在其现实意义上是有

生命的、社会关系中的和历史进程中的个人的“全
面发展”。那么，“全面发展”又该当如何理解呢？

在揭示“全面发展”的内涵之前，我们先看看

马克思是如何界定“全面性”的。马克思说：“个人

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，而是他的

现实联系和 观 念 联 系 的 全 面 性。”［５］５４１这 说 明，一

个全面的人必须是人的某种内在（现实的和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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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东西）获得整体提升的人。而“全面发展”就是

“以全面的方式……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”［１４］。
综上可知，马克思所言的“人的全面发展”，是

现实的个 人 以 全 面 的 方 式 占 有 自 己 的 全 面 的 本

质，从而成为一个整体的人。不过，马克思直言资

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和物化现实所造就的人，一定

是畸形的单面的人，只有在共产主义“共同体中，
个人才能 获 得 全 面 发 展 其 才 能 的 手 段”［１］１１９。也

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文明社会，到了“外部世界

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

身所驾 驭 的 时 候”［２］３３０，人 才 能 成 为 全 面 发 展 的

人、完整的人。
“以人为本”，具体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

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

体系最根本的特征。因而，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

发展是我们理论自信的价值旨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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